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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审批管理办法（国家林业局令第20号 2006年5月11日） 第

一条 为了规范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审批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

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和国家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实施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的行政许

可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转基因工程活

动，包括转基因林木的研究、试验、生产、经营和进出口活

动。 本办法所称转基因林木，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

因组构成，用于林业生产或者林产品加工的森林植物，主要

包括： （一）转基因森林植物； （二）转基因森林植物产品

； （三）转基因森林植物的直接加工品； （四）含有转基因

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成分的其他相关产品。 第四条 林木转基因

工程活动的安全等级按照其对人类、动植物、微生物和生态

环境可能造成的危险程度，分为以下三级： Ⅰ级：尚不存在

危险； Ⅱ级：具有低度危险； Ⅲ级：具有高度危险。 林木转

基因工程活动安全等级的具体划分标准和评价规范，由国家

林业局另行制定。 第五条 从事转基因林木研究和试验的单位

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有从事转基因林木研究和试验

的专门技术人员； （二）具备与研究和试验相适应的仪器设

备和设施条件。 从事转基因林木研究和试验的单位应当成立

转基因林木安全管理组织，负责本单位转基因林木研究和试

验的安全工作。 第六条 从事安全等级为Ⅰ级和Ⅱ级的转基因



林木研究的，研究单位应当在研究开始前向国家林业局报告

。 从事安全等级为Ⅲ级的转基因林木研究的，研究单位应当

在研究开始前向国家林业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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